
 

「臺灣諮商心理學報」編輯與審稿準則 
民國 112年 3月 27日編輯委員會議設置 

 

    「臺灣諮商心理學報」（以下簡稱本學報）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針對

本學報編輯委員會處理文稿編輯與審查等作業相關事宜，特訂定本準則。 

 

第一條 學術範疇：本學報以發行具原創性且未發表之諮商心理學與心理學領域

相關學術論文為主，主要範疇包括：個別諮商、伴侶與家族治療、團體諮商及各

式諮商理論與治療模式。也包含諮商專業在學校輔導、家庭、醫療、社區、社會

工作、企業、司法等相關助人專業領域的應用。若為心理學領域之研究，則須論

述在諮商領域上的應用。 

 

第二條 文稿類型：本學報接受刊登之文稿類型，包括：研究論文、個案或諮商

實務報告、綜論或評論性論文等三種型式。 

 

第三條 出版週期與方式：本學報常年徵稿，自一一二年起，每年五月與十一月

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三至六篇，並以出版無紙化的線上電子刊物為主。 

 

第四條 審查原則： 

1.匿名審查：本學報採「雙向匿名審查」，即作者與外部審查委員相互匿名。 

2.預審：作者完成投稿後，學報編輯委員會將依據該投稿論文性質，由主編或副

主編擇一擔任責任編輯之任務，並進行預審。預審將依據論文格式、論文品質、

是否符合本學報範疇進行審查。若預審退稿者，應提供退稿之緣由說明。 

3.正式審查：通過預審後，將由該責任編輯決定兩位審查委員名單，以進行正式

審查，若有需要可增加審查委員人數。審查委員由編輯委員或相關研究領域之學

者擔任。審查委員應於接受審查邀請後 3週內完成審查，若應繳交審查日起算逾

期 1個月仍未完成審查，責任編輯得再聘請另一位審查委員取代之。 

4.正式審查標準：正式審查委員將依據論文品質給予審查意見與建議裁決，建議

裁決選項包括：接受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審、不宜刊登等。 

5.決議：由責任編輯綜合正式審查的建議，進行綜合性的決議，但仍會依據論文

品質與審查委員提供之實質意見，斟酌進行裁量。若責任編輯無法決議，則送交

編輯委員會決定。 

6.投稿者修改與回覆：若需請投稿者修改再繼續審查，則投稿者需依據審查委員

與責任編輯之意見，進行逐項修改，並附上回覆說明，送回修改之稿件以 3週為

限。投稿人如有困難可申請延期，期限為通知修正起算至多 3個月，但若有特殊

原因需延期逾 3個月以上，責任編輯得審議後同意展期或以逾期退稿處理。若逾

期後無法取得聯繫者，則以逾期退稿處理。 



 

 
 

7.校稿與出版：若投稿之論文達接受刊登之標準，投稿者須自行做最後校稿，並

依據本學報之作者自我檢查表檢核稿件格式。經責任編輯確認達到可付印水準，

則予以正式的「接受刊登」證明。投稿者亦需配合本學報出版時程，繳回校稿完

後之完整論文。而「正式刊登」證明，則須於該論文確認刊載期數後予以頒發後。

本學報採無紙本且全面電子化之出刊方式，出刊後，將寄送該期電子檔案給予投

稿者。 

 

第五條 學術倫理與公平原則： 

1.學術倫理：投稿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若經審查發現投稿之論文有違反學術

倫理之事實，則予以退稿，若文章已刊登則逕行撤銷。 

2.公正與避免傷害：投稿論文之內容應符合社會公平原則與最小傷害原則，若經

審查後發現有歧視、對特定族群或研究對象造成傷害、不當圖利等事實，則予以

退稿。 

3.迴避：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會成員時，則該編輯委員（含主編、副主編）或專刊

主編應迴避該文稿之一切審查作業流程。 

 

第六條 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文章之所有列名作者均需同意在該文被刊登於臺灣諮商心理學報後，即授

權給臺灣諮商心理學會之合作單位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

庫，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等公開傳輸方式，提供使用者檢索、瀏覽、下載、傳

輸、列印等使用行為。此項授權為非專屬授權，立授權書人仍擁有授權標的之

著作權。 

 

第七條 準則制訂與修訂 

本準則制定與修訂須經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